



梁财农〔2018〕119号

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使用的通知

梁河县勐养镇、遮岛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的通知》（梁财农[2018]88号）和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2018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使用的通知》（梁政发[2018]95号）文件，现将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的通知》（梁财农[2018]88号）文件中下达勐养镇的特色优势养牛项目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万元收回纳入整合资金范畴。收回资金整合用于梁河县“十三五”第一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，其中：遮岛镇水箐村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目50万元；弄么村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目50万元。请将资金列入2018年“2130599-其他扶贫支出”预算支出科目和“502-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”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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